一、项目概况
为确保中心登记业务稳定开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对中心电子信息设备基础运行的可靠性、稳定性提出更高要求，需委托第三方专业团队，对中心办事大厅业务办公电子信息设备及其它相关电子设备硬件的日常运行进行维护保障，减少设备宕机风险和频率，确保各个设备及对应系统不间断运行。现启动办事大厅2025年度电子信息设备维修保障项目。
二、项目内容
[bookmark: _GoBack]维修保障内容：中心业务办公电子信息设备及其它相关设备保养、维修、更换等，包括但不限于台式电脑353台、笔记本电脑7台、打印机253台、针式打印机14台、复印机13台、扫描仪127台、执法记录仪130台、身份证识别仪145台、窗口摄像头56个、空调28台、饮水机45台、装订机16台、碎纸机21台、窗口评价器172台、手机充电站10台等电子设备硬件约1800项，办事大厅基础保障弱电系统设备、业务专用自助设备等除外。
三、项目服务要求
1、在服务期内，供应商针对本项目成立不少于4名维修工程师的技术团队，维修工程师须具备相关专业的技能证书或职称证书，提供至少1名工程师根据采购人实际需求进行各大厅日常巡查，1名项目负责人电话随时沟通、随时响应采购人服务请求，处理设备硬件故障，同时储备1-2名技术工程师处理应急事项，并可随时服从采购人的加班要求；供应商技术团队24小时响应，随时到现场处理突发事故，为突发事件提供有效保障；供应商要设置专人职守的热线电话，接听采购人服务请求和咨询，并记录相关事件处理结果。
2、在服务期内，供应商接到采购人设备故障电话后，1小时内到达现场，并针对由硬件故障产生的问题进行故障排查，并对其进行维修、更换，直到故障消除，保证设备硬件正常运行。如果不能在6小时之内解决由硬件损坏引起的设备运行故障，供应商应提供备用设备，确保整个系统设备硬件正常运行。
3、服务期内，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安全、隐私方面的所有法律法规和采购人对于安全方面的相关规定，配合第三方服务工作，做好工作协调，共同解决设备故障，确保采购人相关业务正常进行；到场维修人员进行严格遵守采购人各项管理规定，现场维修相关事务需要严格按照采购人相关人员的安排。
4、服务期内，供应商需对中心业务办公电子信息设备硬件定期进行专业检测、调试，并及时上报设备硬件的故障及损坏等非正常情况；在巡检维修过程中，对出现故障的电子设备硬件免费进行维修、更换（包含配件、辅材、人工等），需要更换的硬件及相关配件，由供应商自行承担，并确保维修或更换后的设备硬件与其系统均正常工作；设备硬件损坏的部件仍在质保期内的，由供应商负责对接联系厂商报修或更换。
5、服务期内，供应商须确保采购人业务办公电子信息设备硬件（含设备硬件匹配的对应系统）正常、平稳、安全可靠运行，并提供硬件正常运行所必须的相关配件、备件，当设备出现故障时需要大修时，供应商应及时更换设备备件，以保障业务系统正常运行。
    6、供应商在本项目采购环节中，可进行项目实地勘察，在充分了解项目的实际情况后，在响应采购文件时，须承诺自服务期约定之日起1个月内，完成本项目服务内容相关设备历史故障的维护及维修，保证其正常使用，如需与第三方服务商对接，供应商应积极与第三方沟通，妥善处置并确保确保服务内容范围内的设备以及对应的系统正常运行，达到国家、省、市及行业相关规范、标准化建设要求。
